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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化区太平镇广州佳得新材料有限公司
“8·7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 8月 7日 17时 20分许，位于广州市从化经济开

发区创业路 43 号的广州佳得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

伤害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52.5万元（以下

简称“‘8·7’事故”）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广州市从化区政府依法

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 31

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从化区太平镇广州佳得新材

料有限公司“8·7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事故调查报告》”）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

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评估办法》”）

的有关规定，广州市从化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

成立从化区太平镇广州佳得新材料有限公司“8·7”一般机械

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评

估组”），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、事

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

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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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5年 10月 22日，广州市从化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

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应急委办公室”）牵头成立评估组，成

员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公安分局、太平镇的有关

同志组成。

（二）确立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立评估对象。评估组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从责

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

作的落实情况，确定本次评估对象如下：

（1）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公安分局”）；

（2）广州市从化区应急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应急管理

局”）；

（3）广州佳得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得公司”）；

（4）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太平镇”）。

2.确立评估内容。评估组根据《评估办法》，逐项对照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等

确立本次评估内容，编写《责任追究情况检查表》《落实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检查表》《座谈问询人员名单》《座谈问

询问题表》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利用各类评估检查表，

对各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进行核

实；对佳得公司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文件、档案、台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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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报等进行了查验，并通过座谈问询等方式评估佳得公司对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同时，评估组通过查阅区

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太平镇提交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报告及开展相关工作的文件资料，评估区公安分

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太平镇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

举措与工作成效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化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太平镇、佳得公司对“8·7”

事故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

反三工作的落实情况总体来看，评估组经评估认为：

（一）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佳得公司针对《事

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

建议均已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佳得公司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提出的相关问

题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建议，均已开展相应的防范和整

改措施。

（三）区应急管理局、太平镇能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汲

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开展工作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

同类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

查报告》中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梳理

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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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责任单位/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潘*志
佳得公司压延

车间 1 号压延生产

线副组长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直接责任，涉嫌

构成重大责任事故

罪，建议移交公安

机关依法处理。

区公安分局于 2024 年 8
月 8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行

立案侦查，于 2024年 12月 20
日破案。

2 佳得公司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责任，建议由区

应急管理局依法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

11月7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

行立案，于 2025年 1月 17日
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600000
元的行政处罚，佳得公司于

2025年 1 月 26 日缴清罚款，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年 2月 8
日结案。

3
邓*星

佳得公司的主

要负责人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主要领导责任，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

局依法给予行政处

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

11月7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

行立案，于 2025年 1月 17日
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59796.9
元的行政处罚，邓*星于 2025
年 1 月 26 日缴清罚款，区应

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2 月 8 日

结案。

4

刘*涛

佳得公司的副

总经理、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重要领导责任，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

局依法给予行政处

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

11月7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

行立案，于 2025年 1月 17日
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13199.42
元的行政处罚，刘*涛于 2025
年 1 月 26 日缴清罚款，区应

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2 月 8 日

结案。

5
戚*

佳得公司压延

车间经理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管理责任，建议

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

11月7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

行立案，于 2025年 1月 17日
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12880.17
元的行政处罚，戚*于 2025年
1月 26日缴清罚款，区应急管

理局于 2025年 2月 8日结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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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责任单位/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6
区*新

佳得公司工程

部经理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管理责任，建议

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

11月7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

行立案，于 2025年 1月 17日
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13199.2
元的行政处罚，区*新于 2025
年 1 月 26 日缴清罚款，区应

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2 月 8 日

结案。

7

潘*志

佳得公司压延

车间 1 号压延生产

线副组长

对事故发生负

有直接责任，建议

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

11月7日对其相关违法行为进

行立案，于 2025年 1月 24日
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8000 元

的行政处罚，潘*志于 2025年
2月 4日缴清罚款，区应急管

理局于 2025年 2月 8日结案。

8

余*

佳得公司压延

车间 1 号压延生产

线生产班长

未及时发现并

制止潘*志违反操

作规程的行为，建

议由佳得公司按照

内部规章制度进行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

果60日内报区应急

管理局。

佳得公司于 2024年 8月 9
日对其降职一级，厂内严重警

告一次的处理通告。并将处理

结果于 60 日内报区应急管理

局。

9

卢*荣

佳得公司压延

车间 1 号压延生产

线副组长

未及时发现并

制止潘*志违反操

作规程的行为，建

议由佳得公司按照

内部规章制度进行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

果60日内报区应急

管理局。

佳得公司于 2024年 8月 9
日对其降职一级，厂内严重警

告一次的处理通告。并将处理

结果于 60 日内报区应急管理

局。

四、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件等方式，针

对“8·7”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经评估，佳得公司已基本进行了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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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得公司通过紧盯“物的不安全状态”，强化机械设备本质安

全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规范标志管理，从有向好

全面提升的举措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佳得公司具体整

改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紧盯“物的不安全状态”，强化机械设备本质安

全

为夯实设备设施安全基础，佳得公司系统构建了覆盖设

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与安全检查体系。一是建立《生产

设备一览表》，完整登记厂内所有生产设备的名称、型号、

编号、数量、使用场所以及责任部门等基础信息，实现设备

“一账清”，为日常管理与维护提供准确依据。二是规范《设

备升级改造调试验收表》，对涉及技术改造、性能升级的设

备，严格记录改造内容、技术参数、调试过程及验收结论，

确保改造后设备符合安全运行要求，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生

产。三是全面落实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法定检测要求，按期

取得并归档《压力容器年检报告》，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立

即停用整改，确保证件有效、运行安全。四是在安全生产检

查方面，公司修订了《年度安全生产检查计划》，明确检查

频次、重点区域及责任部门，确保检查工作有序开展。配套

使用《检查表》进行标准化排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《整

改通知单》，实行“谁检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闭环管理，

限期整改并复查验收。同时，建立《机器保养周期计划》，

对故障设备及时安排维修，防止设备带病运行。日常工作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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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《设备日常巡查表》，操作人员每班前对设备关键

部位进行巡查并打勾确认，发现异常立即上报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
为系统提升全员安全素养与应急能力，佳得公司近期组

织开展了多层次、全覆盖的安全培训工作，并同步完善了相

关培训考核档案。一是开展复工复产安全警示教育，针对节

后人员思想易松懈、设备停用后重启风险高等特点，组织观

看典型事故警示片，强化“收心”教育与岗位风险再辨识。

二是组织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培训，围绕叉车、行车、压力容

器等设备，详细讲解操作规程、日常点检重点及应急处置流

程，培训后进行实操考核，确保持证人员规范作业。三是实

施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培训，重点讲解有限空间辨识、作业审

批、通风检测及应急救援装备使用等内容，严格落实“先通

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原则。四是开展事故后全员安全培训，

结合近期同行业典型事故案例，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及暴露问

题，举一反三落实防范措施。四是制定了《年度班组活动培

训计划表》，明确各班组每月培训主题、形式及责任人，确

保培训常态化、制度化。每次培训均填写《培训考核记录表》，

完整记录参训人员、培训内容、考核成绩及签到情况，实现

“一期一档”。配套使用《培训考核试题》，针对不同岗位

设置差异化试题，重点考核操作规程、风险辨识及应急处置

知识，考核不合格者严禁上岗并安排补训。对新入职员工，

严格执行《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登记卡》制度，完整记录公

司级、部门级、班组级三级教育内容、授课人及考核结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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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一人一卡”。五是定期开展应急演练。针对消防、机

械伤害、高处坠落等内容，组织全部员工参与演练，并针对

暴露问题及时修订应急预案。

（三）规范标志管理，从有向好全面提升

佳得公司编制了警示标志管理制度，各部门每日开展安

全警示标志日常巡查工作，设备上已设置相关安全警示标志、

事发区域的混料机已增设警示牌，员工在清理混料机前在电

箱挂上警示牌，并实行双人双锁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“8·7”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各评估对象深刻汲取事故教

训，其中区应急管理局通过加强工贸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力

度、拧紧责任链条，倒逼企业主体履职到位的举措；太平镇

通过迅速部署，压实责任链条、强化源头管控，消除风险隐

患举措，防止发生类似事故。

区应急管理局、太平镇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

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区应急管理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落实

情况

1.加强工贸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

区应急管理局一是迅即部署，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。

第一时间印发《关于汲取近期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工贸行业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镇街及工贸企业深刻吸取教

训。聚焦金属冶炼、粉尘涉爆等高风险领域，以及有限空间、

涉氨制冷等高风险作业，开展靶向执法检查。期间，全区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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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出动检查人员 424人次，检查企业 136家次，整治隐患 228

项。二是以案示警，层层压实安全主体责任。8月 20日上午，

区应急管理局在事故现场组织召开机械伤害事故警示会，组

织 43 名镇街执法办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实地复盘，剖析事故

原因。当日下午，赓即召开全区生产安全事故警示会议，由

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公开检讨，全区 44 名分管领导及重点

企业负责人参会，切实做到“一企出事故、万企受警示”。

2.拧紧责任链条，倒逼企业主体履职到位

区应急管理局一是聚焦高风险领域，实施精准整治。先

后印发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方案及治本攻坚三年行

动实施方案，紧盯涉粉作业 30人以上木粉尘企业、10人以

上金属粉尘企业、液氨制冷企业、涉硫化氢等中毒风险的有

限空间作业企业以及喷涂作业企业，精准严格执法，推动重

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截至 8月 7日，全局共检查工贸企业

168家次，出动检查人员 395人次，整治隐患问题 299项，

立案 2 宗。二是强化日常监管，提升执法检查质效。 以治

本攻坚三年行动为主线，突出高风险领域、高风险场所和高

风险作业，重点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、重大隐患动态清

零、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及精准执法帮扶等工作。深入开展粉

尘涉爆、有限空间、涉氨制冷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等专项整治。

2024年 8月以来，共执法检查工贸企业 201家次，出动执法

人员 561人次，发现隐患 300条，已完成整改 287条，隐患

整改率达 95.7%。

（二）太平镇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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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迅速部署，压实责任链条

事故发生后，太平镇迅速行动，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

防线。一是迅速部署，压实责任。 8月 8日，镇政府召开第

三季度安全生产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，镇领导班

子、安委会成员单位及约 160家企业参会。会议要求各成员

单位严格遵循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谁主管谁负责”原则，深

入开展各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。二是铁腕执法，消除隐

患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约 1万人次，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2674

家次，下达限期整改告知函 974 份，发现隐患 3058 条，到

期整改率达 100%；在应急管理系统录入执法文书 3600余份。

对 17家违法企业立案查处，罚款 19.16万元。三是网格管理，

长效管控。健全网格化巡查制度，科学划分网格、整合资源，

实行分片包干、责任到人。通过定期巡查与跟踪复查，确保

隐患发现一处、整改一处，实现闭环管理。

2.强化源头管控，消除风险隐患

太平镇多措并举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。一是定期召开季

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。强调各企

业、各部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聚焦重点行业、关键环节及

事故易发多发类别，加大安全监管检查力度，层层压实安全

责任。二是靶向整治，强化管控。针对工业企业、建筑施工、

特种设备使用等重点行业领域，聚焦作业现场高风险环节，

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重点检查设备运行维护、安全防护设施

配备、消防器材完好性等情况，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，及

时更新老化设备设施，切实提升现场安全防护水平。三是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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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培训，提升素养。针对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

作业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等不同群体，制定差异化培训计划。

企业负责人重点培训法律法规与责任落实；安全管理人员聚

焦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；作业人员侧重操作规程与应急避险，

确保培训针对性。同时，定期抽查核实企业培训档案及考核

记录，对培训不到位或效果不佳的企业，责令限期整改，确

保安全培训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六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监管

方面存在主要问题。

七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各评估对象继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与生产安全监

管工作，落实安全风险防范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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